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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1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俊峰 夏晓波 

电话 0535-4631769 0535-4631769 

传真 0535-4631176 0535-4631176 

电子信箱 zjf498496@126.com xiaxiaobo105@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5,384,933,002

.41 

11,842,671,700

.96 

11,842,671,700

.96 
29.91% 

10,543,831,106

.65 

10,543,831,106

.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50,403,149.85 233,811,166.13 233,811,166.13 7.10% 290,314,087.84 290,314,08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157,900.06 89,695,595.99 89,695,595.99 32.85% 269,623,058.98 269,623,05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573,462,579.

35 

-370,015,945.6

5 

-370,015,945.6

5 
525.24% 

-773,680,386.1

5 

-773,680,386.1

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51 0.51 7.84% 0.64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51 0.51 7.84% 0.64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1% 7.25% 7.25% -0.04% 9.75% 9.75%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515,086,961

.44 

11,302,071,847

.24 

11,313,897,859

.27 
-7.06% 

10,163,996,593

.62 

10,344,306,16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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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3,556,998,469.

87 

3,348,768,226.

30 

3,348,768,226.

30 
6.22% 

3,100,358,042.

30 

3,100,358,042.

3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8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73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50% 161,600,000  质押 161,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31,200,000 31,200,000 质押 31,200,000 

长安基金－广

发银行－长安

群英 10 号分级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26% 19,400,000    

华安基金－交

通银行－通泰

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3.82% 17,400,000    

中航鑫港担保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 10,000,00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7,950,000 7,950,000 质押 7,00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7,950,000 7,950,000 质押 7,95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7,950,000 7,950,000 质押 7,000,000 

交通银行－华

安宝利配置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3,990,000    

杨远明 境内自然人 0.45% 2,067,8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系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恒

邦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有烟台恒邦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杨远明先生持有 2,067,869 股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进行融资融券业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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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全球经济持续恶化，大宗商品价格始终在震荡下调的格局中徘徊，有色金属行业普遍进入了利润持续下滑

的低潮期，企业经营工作压力重重。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领导下，带领经理层不断创新，这包含经

营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在不断创新的同时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和技术改造，不断深化内部控制，加大探矿增储工

作，利用资本市场工具，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推动公司进入了一个平稳向好运行的发展区间，年度经营业绩创造了历史

最好水平。 

        2014 年，公司共完成黄金产量37.07 吨、白银375 吨，电解铜5.46 万吨，电解铅8.37万吨，硫酸93.58 万吨，分别较

去年提高了88.70%、87.68%、-11.90%、109.55%和15.06%。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38,493.30万元，比2013年增长了29.9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5,040.31万元，比2013年增长了7.10%。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大规模修订，相继修订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

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据财政部的

规定，本公司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七项新会计准则。  

本公司采用的会计基本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76 号】《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的决定》进行变更。  

1、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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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其中对间接

持有的该部分投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并对其余部分采用权益法核算。  

根据修订后准则规定，公司之前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中核算的“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计划的权益性投资”，要求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资产

的确认和计量》处理。本公司已根据该准则要求调整了2014年中期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也进行了追溯调

整，其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2013年12月31日<经重述> 

长期股权投资 21,000,000.00 -21,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000,000.00 21,000,000.00 

 
2、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8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该会计政策的变更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会计准则，

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1）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要求，本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

本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修订了2014年中期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其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13年12月31日 重分类金额 2013年12月31日<经重述>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86,375.00  -2,086,375.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86,375.00 2,086,375.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59,142,240.00  -1,059,142,24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059,142,240.00  1,059,142,240.00  

递延收益  25,390,000.00 25,390,0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27,914,176.79 -25,390,000.00 2,524,176.79 

资本公积 1,477,895,887.23  -40,426,208.01  1,437,469,679.22  

其他综合收益  40,426,208.01  40,426,208.01  

利润表项目 2013年度 增加披露金额 2013年度<经重述> 

其他综合收益    

（一）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

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项目 

   

1、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

利润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

的部分 

 23,788,129.51 23,788,129.51 

（二）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

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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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范围的变动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为2014年8月本公司在山东省烟台市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恒邦华金金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自恒邦华金金业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 

名称 年末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恒邦华金金业有限公司 2,994,866.12 -755,133.88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曲胜利 

 

                                                                 2015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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